
 
(112年 2月製)    

  懸掛旗幟等廣告物路燈，僅限《北大草坪》、《荷塘至南門迄奕園》之淺鐵灰色新式路燈《如色塊區之   標示》，餘請勿掛旗。 

  路燈旗張掛建議至少間隔 2支路燈；本表供單位申請時參用，現場懸掛請牢固懸掛物，並視場地現況微調附近燈柱張掛或同燈柱上下

張掛。 

南大草坪 

同
位
素 

奕園 

田
徑
場 


